附件2
新区林长会议成员单位工作职责
[bookmark: _GoBack]党政办：指导林长巡林督导及专项工作监督检查工作，督促新区各部门、各街道办（管理办）责任区域落实林业资源保护和林长制相关工作任务；负责将新区县级林长安排部署工作的落实情况纳入年终绩效考核。
纪检监察室：常态组织和参与林长巡林督导及专项工作监督检查；对林业资源保护履职不力、监管不严、失职渎职的，依纪依规严肃处理。
党群工作部：组织协调新闻媒体，配合新区林长制办公室做好林长制相关宣传报道；综合运用林长履行职责的考核评价结果，将其作为评价各级有关党政领导干部实绩的重要依据。
财金国资局：负责安排森林资源保护和发展相关资金，积极筹措资金，保障国土绿化、森林防火基础设施、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、林业综合行政执法与应急处置资金投入。
发改局：统筹推进林业生态建设重大项目，协助行业部门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；指导从业者治理对湿地产生影响的农业面源污染，协助开展乡村美化绿化工作；负责为森林火险及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等防灾减灾提供气象信息；协助指导乡村振兴示范点加强彩叶林建设；负责水土保持工作和江河两岸、湖泊周围的造林绿化，组织开展水库及其他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的造林绿化。
建设交运局：负责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名木古树保护；负责公路用地范围内造林绿化和管护工作，配合规划林区道路建设。
社事群工局：负责指导殡葬服务行业加强森林防灭火宣传，协助林业主管部门做好减少传统祭祀方式造成的森林火灾风险工作；负责指导涉林文化和旅游景区等森林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；加强对中小学生关于森林资源保护的教育，特别是森林防灭火的宣传教育。
自规分局：负责编制利用总体规划，保障林业生态建设用地；负责森林、湿地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，协助市林业局跨县林权纠纷调处等工作；负责新区森林资源保护、监管、监测和利用，以及国土绿化和森林质量提升等工作，承担新区林长制办公室日常工作。
公安分局：负责组织、指导维护林区治安秩序；指导、协调新区涉林刑事案件侦查工作，组织侦办和协调处置在新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；做好森林火灾有关违法犯罪案件查处工作，指导落实各街道办事处（管理办公室）“林长+林业工作人员+警员”制度。
司法分局：负责指导林区法制宣传和依法治理工作，协助指导林权纠纷调处相关工作。
生态环境分局：指导协调和监督新区生态保护修复工作；组织查处自然保护地内非法开矿、修路、筑坝、建设造成生态破坏的违法行为；将重大森林资源破坏案件纳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；按职责监督野生动植物保护、湿地生态环境保护、荒漠化防治。
应急分局：协助新区党工委、管委会组织较大以上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工作；组织、指导、协调相关部门开展森林防灭火工作。
市场监管分局：指导新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查处非法交易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行为。
消防大队：牵头森林防火指挥部火灾科学扑救指导组工作，制定扑火力量配置方案。将森林防灭火专业技能训练纳入日常训练内容；根据指挥部要求，指导乡镇半专业扑救队伍的业务培训，执行森林火灾应急处置有关任务。完成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交办的其他防灾减灾救灾任务。

